建设公墓审核服务指南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1. 事项名称:建设公墓审核。
2. 申报范围：滕州市行政区域内申请建设经营性公墓的单位。
三.申请条件:
　1.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、公墓发展规划；
2.有筹建公墓的建设用地，公墓选址不在《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禁止建造公墓区域内；公墓用地已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，并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取得《中标通知书》；
3.公墓单位需有筹建公墓的必要经费；
4.墓穴小型化、墓区园林化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75%，或绿地不低于40%。
四.申请材料:
申请建立公墓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1.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国土资源部门与用地者签订的《成交确认书》或发出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；同级国土资源、城乡规划、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查意见，涉及林地的，还应当有林业部门的审查意见；
2.公墓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3.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公墓位置图和规划图；
4.墓投资、建设、管理和经营体制等材料；
5.项目资金来源证明；
5. 依据:
1. 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12年修订）；
2.《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》（1999年）；
3.《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》（2018年6月1日起施行）。
六.审批流程:受理→办结
七.法定许可时限: 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即办
九.决定书类型:申请报告
十.取证方式:	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一.收费标准:	不收费

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
